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病媒生物防制服务项目市场调研公告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拟开展病媒生物防制服务运营服务项目采购工作，为了解市场相关情况，现开展公开市场调研工作，特邀请各潜在供应商参加调研活动。

一、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病媒生物防制服务项目

2、服务期限：本项目服务期为两年（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

二、 报价说明

报价包括：工具机械费、喷杀投药药物费、人员工资、福利、保险、加班费、突发性应急增加消杀作业费、劳保费、福利费、保险费、风险金和税费、利润、不可预见费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全部费用，响应供应商报价中漏报、少报的费用，视为此项费用已隐含在响应报价中，响应供应商成交后不得再向采购人收取任何增加费用。

三、 服务内容及范围

1、鼠、蚊、蝇、蟑螂等病媒生物防治。

2、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规划红线以内的范围进行消杀。

四、 服务要求

1、消杀前准备工作

全面调查、评估病媒生物种类、危害程度、孳生地、栖息场所和密度等，制定消杀和防治方案，每次消杀前要在院内告知，确保安全。

2、服务频次

每月进行全院统一投（施）药、消杀至少4 次，并根据效果调整消杀次数，在安全环保前提下确保病媒生物密度达标。另外，成交供应商严格执行上级部门下发的关于“四害”防制文件精神，按时间开展统一紧急消杀防控工作，成交供应商必须迅速响应。

3、质量标准

（1）供应商具有有害生物防制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四害”防治目标达到国家爱卫会印发的《鼠、蚊、蝇、蟑螂控制标准》及服务期间省市印发相关病媒生物控制标准。

（2）采取积极措施和合理有效的方法预防病媒生物的侵入或产生，确保服务范围内病媒生物密度和危害保持在控制标准范围。

（3）出现突发性“四害”入侵或流行性疾病发生，成交供应商应能及时有效的控制病媒生物，按照相关要求增加消杀次数，保证“四害”防控达标，防控措施及药物消毒、人工费用等所产生的应急费用已包含在服务费用中，由成交供应商负责，采购人不另外支付费用。

（4）使用药物

使用的药物必须是国家规定使用的卫生杀虫剂，药物必须是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生产的具有三证或已登记进口的卫生杀虫剂的合格产品用于卫生虫害防制的药物，其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化学性质稳定，且残效期较长，高效低毒、安全，对人畜及环境无害，对病媒生物具有显著的击倒和致死作用。使用药物重金属含量必须低于国家规定排放标准。

（5）服务质量监控

成交供应商每周必须安排工程技术人员到采购人处自查消杀效果或服务质量，每月联同采购人主管部门管理人员检查医院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情况，并将检查结果和密度检查表交医院主管部门。

（6）资料管理要求

成交供应商必须做好防治工作记录，包括每次所采取的措施和跟踪维护记录，每月进行病媒生物密度检测，高峰期或特殊时期每周监测，并负责外围环境控制调查、整改、跟踪及相关建议，每月将资料交医院主管部门。同时要建立全部防治工程档案，服务期满将资料档案交医院存档。

（7）突发任务

医院如有重大会议、活动、重点政务接待、各项检查等成交供应商负责落实服务项目范围各项迎检工作并务必达标。如发生突发卫生事件如登革热、甲流等，成交供应商要配合医院及上级部门要求开展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全面、彻底清除病媒生物。

定期检查采购人防病媒生物基础设施（防蚊闸、重点部门防鼠设施等）情况，并交采购人改进和完善。

五、 消杀作业人员及施工要求

1、供应商防制作业人员必须是经过专业培训并领取国家劳动部门颁发的有害生物防制资格证（有害生物防制员）、具备市级或以上病媒生物防制协会颁发的有害生物防制服务《上岗证》。

2、成交后供应商消杀作业人员在采购人备案存档并得到医院认可并固定，特殊情况需要更换人员要告知院方并取得同意才能更换。

3、工作人员要穿工作服、配戴上岗证；进入医院不准吸烟、大声喧哗等，服从医院管理，文明施工，使用杀虫剂时必须穿戴安全保护用品。

4、进入科室作业需经科室同意方可进行，对有病人和医务人员的诊疗场所必须事先通知并做好防护措施。一切物品未经同意严禁触、摸、翻动。

5、每次大消杀施工，供应商均需安排专业工作人员2人或以上，每周检查院内病媒生物情况，及时采取防制措施，保持病媒生物防治达标状态，施工结束后，填写施工登记表，双方签字认可。

6、操作完毕后及时清理、带走废物（如药瓶、剩余的药水）、死鼠、死蟑螂等，需按相关要求合法合规处理，防止因施工产生的环境污染。

7、每次施工后要进行跟踪和回访，对本次服务效果不显著的场所12小时内进行补救。

8、每月定期检查甲方的防蚊防鼠的物理设施（如防蚊网、防蚊闸等）完好情况并书面汇报。

六、其他说明

1.本次市场调研为采购人开展的前期工作，具体采购内容以正式开展的招标采购项目为准。

2.本公告不是正式采购公告，仅对项目有关价格进行市场调研，不确定成交单位。

3.各供应商必须按项目需求如实进行报价，杜绝弄虚作假，胡乱报价。

4.项目严禁各供应商进行恶意串通、恶意竞争或其他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将列入供应商黑名单。

5.本项目设现场勘探时间为2026年4月10日下午14:30-16:00至2026年4月17日上午8:30-11:00。

七、联系事项

联系人：李老师，联系电话：0791-83811979

